
江宁科字〔2018〕50号    
关于组织申报江宁区2018年软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委创新驱动发展“121”战略部署，按照“对标三山学赶超，瞄准六高谋超越”的总体要求，聚焦核心指标，打好科技创新攻坚仗，高质量建设创新江宁，奋力打造南京创新名城核心区。江宁区2018年软科学研究计划主要围绕创新名城建设和区政府调研课题开展定向研究，为政府重大创新决策提供支撑。
一、申报时间

2018年5月16日至5月31日

二、课题名称及需求

今年定向研究5个课题，申报单位根据课题名称和需求概况进行方案设计。

1.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质量建设创新江宁的思考
需求概况：为深入落实市委创新驱动发展“121”战略，按照 “对标三山学赶超，瞄准六高谋超越”的总体要求，突出“科技创新学深圳南山，高质量建设创新江宁”，努力把江宁建设成为新人才高度汇聚、新产业高质发展、新载体高端提升、新技术高速涌现、新生态高效优化的创新名城核心区，勇当南京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排头兵，构筑南京创新生态体系新高地。通过研究分析深圳南山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做法，结合江宁区现状提出高质量建设创新江宁的发展路径。
2.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重点任务与实施路径研究

需求概况：按照《江宁区集成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推进“两落地、一融合”机制创新，在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进高新园区聚合式发展、建设环高校知识（产业）创新圈等方面寻求突破；二是支持企业创新创造，探索完善创新型企业全生命周期扶持机制、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机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发展机制、推广使用创新产品的激励机制；三是推进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在如何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技术产权交易市场运营机制等方面寻求突破。结合先进地区的典型经验做法和江宁区实际，提出江宁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可操作性的发展路径和措施。

3.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区校深度融合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需求概况：为贯彻落实市委“121”战略部署和创新名城建设工作要求，加快推进我区“两落地、一融合”工作，充分发挥驻区高校科教资源优势，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本课题的深入研究，探索建立校地良性互动合作的体制机制，促进驻区高校创新资源集聚和开放共享，推动高校人才和各类创新资源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实现校地发展的深度融合。
4.提升空间布局，促进区域重大科技平台建设的探索研究

需求概况：当前是建设创新名城核心区的关键时期。我区正加快实施市委科技创新驱动“121”战略，打造全市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产业创新中心排头兵，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体系高地，搭建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体系。通过本课题研究，构建我区完善的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体系，提升平台创新能力，有效解决区域科技与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作用弱、平台管理体系不完善、运行机制不规范等影响平台持续运行与创新的问题，对进一步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5.关于加快江宁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思考
需求概况：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已进入攻坚阶段。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我区经济的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我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是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本课题研究，进一步明晰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并围绕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空间布局、企业培育、环境营造、平台建设、品牌塑造等方面提出打造区域特色优势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

三、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应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行政事业单位以及有相关资质的企业。

2.申报项目负责人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基础和工作积累，课题组成员相对稳定。项目研究结果须在国家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至少一篇文章。

3.申报项目名称已确定，具体内容可根据需求概况进行拓展。

4.项目设计方案应具有创新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与江宁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与建议。申报项目和研究报告引用或提供的数据应以最新年度数据为主，并保证真实、权威。

5.优先支持近三年内承担过市级以上软科学研究计划或者获得区级以上优秀软科学研究项目的单位及项目负责人，优先支持近三年内承担过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项目或对政府决策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及项目负责人，优先支持40岁以下中青年研究人员领衔开展的软科学研究。

四、组织方式                                                                                                                                                                                                                                                                                                                                                                            

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行政事业单位由本单位软科学研究主管部门审查推荐；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和相关资质企业由注册地所辖街道科技办、园区科技人才局审查推荐，并出具推荐函。每个项目资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20万元。

五、注意事项

1.请项目研究单位按照给定的课题框架填写《江宁区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设计方案书》（纸质版一式三份，电子版发至邮箱1207145985@QQ．COM），签字盖章后在申报时间内报至区科技局发展规划科（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189号四楼414室），逾期不予受理。

2.各项目组于11月中旬提供课题研究论文一篇（3000字左右），作为区政府调研课题文章和项目中期检查材料。

3.项目研究周期：自立项通知日起，至第二年四月底止。如需延期，请提前书面报告说明。

六、结题材料说明

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题验收时，附以下纸质材料：

（一）项目研究报告（30000-50000字）

参考格式如下，

	一、研究背景

（一）研究的目的意义

（二）主要研究内容与方法

（三）主要创新点和应用前景

（四）其它

二、现状分析

（一）基本情况

（二）主要特点或特征

（三）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

（四）其它

三、发展思路

（一）战略定位和总体思路

（二）发展目标

（三）重点内容

（四）其它

四、对策建议

（一）组织领导

（二）体制机制创新

（三）重点对策措施（包括政策、资金、人才等）建议

（四）其它


研究报告一律编排并打印在标准A4（210×297mm）幅面白纸上，封面、目录采用单面印刷，从正文开始采用双面印刷，并按照封面、报告正文、参考文献、附录等顺序进行装订。

（二）项目研究报告摘要（约3000字）

参考格式如下，

	一、标题

二、项目完成人（注明完成人和单位）

三、内容摘要：100字左右

四、报告摘要（3000字左右，用于汇编成册，如有引用请以脚注说明出处）

五、成果应用情况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三）成果材料复印件

1.与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联合开展课题研究的合同；

2.近三年内承担过市级以上软科学研究计划或者获得区级以上优秀软科学研究项目的文件、证书；

3.反映近三年内承担过政府决策咨询研究项目或对政府决策有突出贡献的文件、证书；

4.其它相关成果材料。

联系人：刘星月    联系电话：025-52192634

邮　箱：1207145985@QQ．COM    邮编：211100

附件：江宁区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设计方案书
南京市江宁区科学技术局

2018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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